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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 及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
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3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727,723,2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325％，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92,082,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6.63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5,640,72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1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 37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35,640,7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14％。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35,640,7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14％。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5,675,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86％；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2％；弃权 1,47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3,593,1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549％； 反对 576,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78％； 弃权 1,471,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2、审议《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5,675,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86％；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2％；弃权 1,47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3,593,1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549％； 反对 576,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78％； 弃权 1,471,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3、审议《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5,688,5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04％；反对 5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5％；弃权 1,47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3,606,0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911％； 反对 563,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6％； 弃权 1,471,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4、审议《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5,688,5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04％；反对 5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5％；弃权 1,47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3,606,0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911％； 反对 563,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6％； 弃权 1,471,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5、审议《关于续聘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5,112,4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12％；反对 5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5％；弃权 2,04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13％。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3,029,9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6747％； 反对 563,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6％； 弃权 2,047,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37％。

6、审议《关于＜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5,688,5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04％；反对 5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5％；弃权 1,47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3,606,0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911％； 反对 563,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6％； 弃权 1,471,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7、审议《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155,5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20％；反对 56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同意 35,073,0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072％；反对 567,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关于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146,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08％；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5,064,1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22％；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7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关于 2022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10,796,29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740％ ； 反对

16,926,9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32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18,713,79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5068％；反对 16,926,9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4932％；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145,9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07％；反对 57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5,063,4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02％；反对 57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9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4,612,0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240％；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5,064,1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22％；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7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关联股东孙清焕先生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辉、原天翼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
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
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公告了会议通知。 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
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
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大楼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 及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的会议登记册，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692,082,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6.6311%。
经验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

法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 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

时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3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 35,640,7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01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书面投

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
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25,675,625 股同意，576,600 股反对，1,471,0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

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718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3,593,1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549%；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78%；弃权 1,471,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25,675,625 股同意，576,600 股反对，1,471,0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

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718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3,593,1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549%；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78%；弃权 1,471,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25,688,525 股同意，563,700 股反对，1,471,0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

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72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3,606,0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911%；反对 56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6%；弃权 1,471,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25,688,525 股同意，563,700 股反对，1,471,0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

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72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3,606,0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911%；反对 56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6%；弃权 1,471,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725,112,425 股同意，563,700 股反对，2,047,1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

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41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3,029,9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6747%；反对 56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6%；弃权 2,047,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3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25,688,525 股同意，563,700 股反对，1,471,0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

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72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3,606,0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911%；反对 56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6%；弃权 1,471,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27,155,525 股同意，567,700 股反对，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922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5,073,0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072%；反对 56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727,146,625 股同意，576,600 股反对，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920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5,064,1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22%；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710,796,298 股同意，16,926,927 股反对，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7.674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713,79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5068%；反对 16,926,9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493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727,145,925 股同意，577,300 股反对，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920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5,063,4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02%；反对 57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9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44,612,025 股同意，576,600 股反对，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8.724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5,064,1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22%；反对 57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关联股东孙清焕回避表决。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
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 高田
经办律师签字 ： 原天翼 吴辉
上海市锦天城 （深圳 ）律师事务所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745� � � � �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22-035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
之间拟内部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孙清焕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股东孙清焕先生因家庭资产规划需要， 拟向一致行动人孙项邦先生转让股份合计不

超过总股本的 4%（含本数）木林森股票（即不超过 59,366,654 股）。
本股份转让计划属于孙清焕先生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构成发生变

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
本股份转让计划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一、本计划概述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森”）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孙清焕

先生的《告知函》，因家庭资产规划需要，孙清焕先生拟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总股本的
4%（含本数）木林森股票（即不超过 59,366,654 股）给孙项邦先生，孙项邦先生系孙清焕先生的
儿子，与孙清焕先生系一致行动人。

本股份转让系持股 5%以上股东孙清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
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持股 5%以上股东孙清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
变化。

本计划实施前，孙清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82,534,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99%，孙项邦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本计划实施后，孙清焕先生与孙项邦先生合计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保持
不变，仍为 682,534,600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99%。

二、本次计划的主要内容
1、转让原因：家庭资产规划
2、转让方式：大宗交易
3、转让价格：根据转让时市场价格确定
4、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因权益分派转增的股份。
5、拟转让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2 年 5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转让。
6、拟转让比例及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即不超过 59,366,654 股。 若计划实施期间

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拟转让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三、其他相关事项
1、孙清焕先生将根据家庭资产规划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计划。 本股份转让计划存在转

让时间、数量、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孙清焕先生本股份转让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股份转让计划属于木林森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构成发生变化，
其合计持股比例、数量和表决权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

4、 本股份转让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木林森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木林森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影响。

5、木林森将持续关注本股份转让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6、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相关股东违反承诺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木林森股东孙清焕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3038� � � � � � � � � � �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6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孙公司安徽鑫铂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及变更营业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增资概述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孙公司安徽鑫
铂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变更营业范围的议案》，为积极整合优质资产，降低全资孙公司安徽鑫
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科技”）资产负债率，增强其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公司拟向
鑫铂科技进行增资。 鑫铂科技的注册资本为 5,8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鑫铂铝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鑫铂”）持有鑫铂科技 100%股权。 公司拟以对鑫铂科技的 14,200 万元
债权对其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鑫铂科技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 5,800 万元人民币相应变更为 20,000 万
元人民币，公司将直接持有其 71.00%的股权，苏州鑫铂持有其 29.00%的股权。

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81MA2UEXK44K
（3） 注册资本：5,800 万元
（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5）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27 日
（6） 法定代表人：唐开健
（7） 经营范围：铝合金棒、铝型材、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太阳能光伏组件、

模具研发、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住所：天长市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9） 出资方式：公司拟以对鑫铂科技的 14,200 万元债权对其进行增资。
（10）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前，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鑫铂持有鑫铂科技

100%的股权。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鑫铂科技 71.00%的股权，苏州鑫铂将持有鑫铂科技
29.00%的股权。

（11） 鑫铂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备注

资产总额 774,919,722.61 1,108,017,645.22

负债总额 682,295,653.30 991,039,015.75

所有者权益 92,624,069.31 116,978,629.47

营业收入 1,894,772,598.47 594,561,619.01

净利润 35,692,615.45 24,354,560.16

（12）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员：否
三、增资及经营范围等登记信息变更的方案
鑫铂科技相关登记信息拟进行如下变更：

登记事项 现登记信息 拟变更为

公司名称 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800 万元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唐开健 唐开健

经营范围

铝合金棒、铝型材、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 、汽车
零部件 、太阳能光伏组件 、模具研发 、加工 、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一般项目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有色金属压延
加工；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的具体情况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登记为准。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是为了降低鑫铂科技的资产负债率，增强其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保障其各

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事
项带来不利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3038� � � � � � � �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5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

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718 号），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 ,� 募集资金应当存放
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 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
储与使用。公司后续将及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等主体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
管协议，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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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传达至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培华先
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拟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的存储与使用， 后续与保荐机构、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等主体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孙公司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变更营业范围的

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为降低全资孙公司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科

技”）资产负债率，增强其资金实力并提升其融资能力等，公司监事会同意以债转股的方式向鑫
铂科技进行增资，并根据鑫铂科技业务发展需要，对其营业范围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孙公司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及变更营业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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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樊晓宏、程锦、赵婷婷、常
伟、赵明健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唐开健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拟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的存储与使用， 后续与保荐机构、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等主体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孙公司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变更营业范围的

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为降低全资孙公司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科

技”）资产负债率，增强其资金实力并提升其融资能力等，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债转股的方式向鑫
铂科技进行增资，并根据鑫铂科技业务发展需要，对其营业范围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孙公司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及变更营业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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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 1 号华阳工业园 A 区
集团办公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淦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股份 331,985,314 股，占公司本次会

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323%。 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270,862,552 股，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56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61,122,762 股，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8754%。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2,439,209 股，
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3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现场会议。 北京市通商（深圳）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9,913,6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60%；反对

2,071,6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4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7,55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687%， 反对 2,071,6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3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0、《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985,3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罗中良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就 2021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进行

述职， 各独立董事《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 2022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刘问律师、贺莉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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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披露《2021 年年
度报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公司定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
将采用远程网络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

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裁郑月明先生；董事、高级副总裁、CFO、董

事会秘书蔡文权先生；独立董事何明阳先生；保荐代表人贾义真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 提高交流效率， 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 欢迎投资者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17:00 前将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levima@levima.cn。 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敬请广大投资者
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2-09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为保证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
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监事会中的职工
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工会委员会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由工会主席刘
宏先生主持，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选举杨卫红先生与江亚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任
期三年，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二、 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一道共同组成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自股东大会结束之后立即就任。 杨卫红先生与江亚美女士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
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
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一、杨卫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87 年 -1998

年就职于株洲市饲料厂，1998 年 -2000 年担任公司储运部经理，2000 年至今担任公司下属快育
宝分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职工监事。

杨卫红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 -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0.24%的股份， 湖南
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66%股份；杨卫红先生持有公司 0.0011%股份，为湖
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除以上情形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杨卫红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
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二、江亚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人力资源
管理师。 1999 年 -2010 年历任公司培训部内务主管、培训师，2011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人力资源
中心人力资源专员。

江亚美女士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江亚美女士不存在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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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回购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减持公司已回购股份（用途为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股份 12,578,48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60%）。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出售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回购股份（用途为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股份
12,578,488 股）可对外出售。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售回购股份（用途为用于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股份 12,578,488 股），并对出售回购股份（用途为用于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股份 12,578,488 股）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14� � � � � �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2-051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3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
明，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

报云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关注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和回复。 鉴于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完善与补充，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

复关注函。 延期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关注函回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